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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水 利 厅文件福建省自然资源厅
闽水〔2023〕19 号

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
规范耕地开发和土地整治项目

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水利局、自然资源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

局、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

进一步规范耕地开发和土地整治项目水土保持工作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福建省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b6Ppm3c1NAAtqeJtB2hmSwGumqyr3vqOhVGbrl5OkAxNxQcZB-qqfcZ38q1aHJM13viODZ6fEXeM0deBbFQct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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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土保持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立项审批

本通知所称“耕地开发与土地整治项目”，是指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立项的主要服务于补充耕地的各类耕地开

发和土地整治项目。涉及坡地开发耕地的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在规划

设计方案中设置水土保持章节，明确水土流失防治的范围、目标、

措施、投资等内容，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。自然资源部门要积

极落实耕地数量、质量、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护，严格耕地开发和

土地整治项目的立项审批。

二、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制度

实施规模在三十公顷以上的耕地开发和土地整治项目的项

目业主应当组织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；在五公顷以上三十公

顷以下的，应当组织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；不足五公顷的，

无需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，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依法做好

水土流失防治工作。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报告表可以按要求自行编制或者委托有

关机构编制，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，并按

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采取水土流失防治和治理措施。

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耕地开发和土地整治项目，生产建设

单位应当开展水土保持设施专项自主验收，并向原水土保持方案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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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单位报备。

三、加强部门协作

（一）强化行业监管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有

关的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工作，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项目范围一

同部署、一同检查、一同考核，督促生产建设单位严格落实水土

保持“三同时”（水土保持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

同时投产使用）要求，严控施工过程中的人为水土流失。水行政

主管部门要对报批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开展跟踪检查，对水

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，并纳入信用监管。特别是涉

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项目，应严格执行水土流

失防治一级标准。

（二）加强技术合作。水行政主管部门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要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，加强信息共享，充分发挥遥感等信息化

监管优势，共享监管信息，提升水土保持监管水平。在耕地开发

和土地整理项目立项审查、竣工验收中，邀请水土保持专家共同

参与，严格水土保持相关内容的审查把关。

（三）推动宣传教育。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教育培训、派

员上门服务等方式，主动开展水土保持知识宣讲普及。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应将水土保持纳入日常培训内容。

各地可以根据本通知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实施细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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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年。

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

2023 年 7月 2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农业农村厅。

福建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3年7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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